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26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杜家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256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2

995號），經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杜家懿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

確定後參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杜家懿於本院準備

程序之自白（見審訴字卷第30頁）」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民國111年開始有身心狀況泛焦慮症，並於同年11月2

0日至30日因非特定的思覺失調，於新北市雙和醫院強制住

院治療，同年12月6日後持續因非物質或已知生理狀況引起

的非特定精神病以每月1次回診頻率，迄至113年5月13日

止，後於同年6月20日至精神科取藥，案發後數日即113年7

月4日至8月22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醫院住院療養，並經

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有被告健保快易通系統就醫紀錄詳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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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雙和醫院護理紀錄單、雙和醫院門診藥局取藥紀錄及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可佐，堪認被告於

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因長期精神病症發作且於該段期間未

能控制而有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前開犯行，依刑法第19

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員警執法之公權

力，恣意駕車以強暴手段妨害公務執行，破壞國家法紀執行

之尊嚴，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尊嚴造成負面影

響，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

併參酌本案幸未造成警員受傷，被告準備程序時自陳大專畢

業之智識程度、已婚無子女、目前在家休養、由配偶照顧、

患有思覺失調症、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中、已經法院家事庭裁

定輔助宣告、現定期回診打針及每日服藥等生活狀況，暨被

告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被

前案紀錄表可參（見審簡字卷第7至8頁），且於本院坦承犯

行，業如前述，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

之宣告，自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復為使被告日後戒慎其行，深自惕勵，從中記取教訓，乃依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3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以資警惕。至被告倘

違反前揭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

銷，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依法

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判決書據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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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賴鵬年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意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

　　被　　　告　Ａ０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嗣經解除委任）

　　　　　　　　蔡尚謙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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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了表達訴求，於民國113年7月1日中午12時51分

許，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

輛）外觀噴漆「國家認知作戰」「資安入侵」等字眼，即駕

駛本案車輛持續繞行總統府外圍道路，竟基於妨害公務之接

續犯意，先於當日下午4時3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臺北市

中正區博愛路與寶慶路之路口紅綠燈前停等紅燈，明知警員

林政輝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見其在總統府周圍反覆繞

行，騎乘警車前來攔查，惟其不配合下車攔檢，見綠燈亮

起，即起駛加速右轉往寶慶路駛離；又於當日下午4時41分

許，駕駛本案車輛在重慶南路接近寶慶路口前，明知警務員

余承翰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以明確手勢示意其將本案

車輛右轉寶慶路並停車接受攔查，然其佯裝依指示將本案車

輛緩停在寶慶路路邊，突然加速偏左行駛再轉右往懷寧路駛

離；再於當日下午4時4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沿凱達格蘭大

道東往西方向行駛近重慶南路口前，明知警員殷育澤、余睿

嵐、宋昱緯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駕駛巡邏車示意其停

車受檢，惟其仍不配合，見綠燈亮起，加速以最高時速46公

里/小時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3個（均未受損害），以此強

暴方式妨害上開警員依法執行職務。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２於警詢及

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於上開時

地，經警攔查3次均不配合，最後

撞到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2 證人即憲兵中士顏家

笙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證人顏家笙在總統府左側出入

口站崗，見被告駕駛本案車輛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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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罪嫌。又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均係於密切

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請審酌被告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對警員施以強暴行為，顯見其對於依法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有高度敵對意識，蔑視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

行，請予以從重量刑。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公

共危險罪嫌，然查，本件被告駕車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

並未造成毀損，且鋼質花臺亦非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之

「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且被告

所為及用意，在於駕駛本案車輛表達其訴求，且於駕駛過程

中，皆有依照交通號誌行駛，未見有何蛇行、逆向行駛、闖

紅燈、爭道行駛、或其他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駕

駛行為，故不足認被告之所為已構成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

險罪。惟上開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有裁判上

統府周圍繞行，遭警攔停惟其不配

合，最後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

事實。

3 證人廖人廣於警詢之

證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衝撞總統府

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佐證被告係本案車輛車主之事實。

5 職務報告、監視器影

像檔暨擷圖、本案車

輛歷程圖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6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

司113年9月26日函

佐證本案車輛發生撞擊前5秒內之

最高車速為時速46公里/小時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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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王　鼎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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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26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杜家懿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2995號），經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杜家懿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參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杜家懿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見審訴字卷第30頁）」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民國111年開始有身心狀況泛焦慮症，並於同年11月20日至30日因非特定的思覺失調，於新北市雙和醫院強制住院治療，同年12月6日後持續因非物質或已知生理狀況引起的非特定精神病以每月1次回診頻率，迄至113年5月13日止，後於同年6月20日至精神科取藥，案發後數日即113年7月4日至8月22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醫院住院療養，並經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有被告健保快易通系統就醫紀錄詳細資料、雙和醫院護理紀錄單、雙和醫院門診藥局取藥紀錄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可佐，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因長期精神病症發作且於該段期間未能控制而有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前開犯行，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員警執法之公權力，恣意駕車以強暴手段妨害公務執行，破壞國家法紀執行之尊嚴，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尊嚴造成負面影響，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併參酌本案幸未造成警員受傷，被告準備程序時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無子女、目前在家休養、由配偶照顧、患有思覺失調症、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中、已經法院家事庭裁定輔助宣告、現定期回診打針及每日服藥等生活狀況，暨被告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被前案紀錄表可參（見審簡字卷第7至8頁），且於本院坦承犯行，業如前述，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自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復為使被告日後戒慎其行，深自惕勵，從中記取教訓，乃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以資警惕。至被告倘違反前揭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賴鵬年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意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
　　被　　　告　Ａ０２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嗣經解除委任）
　　　　　　　　蔡尚謙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了表達訴求，於民國113年7月1日中午12時51分許，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外觀噴漆「國家認知作戰」「資安入侵」等字眼，即駕駛本案車輛持續繞行總統府外圍道路，竟基於妨害公務之接續犯意，先於當日下午4時3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與寶慶路之路口紅綠燈前停等紅燈，明知警員林政輝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見其在總統府周圍反覆繞行，騎乘警車前來攔查，惟其不配合下車攔檢，見綠燈亮起，即起駛加速右轉往寶慶路駛離；又於當日下午4時41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重慶南路接近寶慶路口前，明知警務員余承翰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以明確手勢示意其將本案車輛右轉寶慶路並停車接受攔查，然其佯裝依指示將本案車輛緩停在寶慶路路邊，突然加速偏左行駛再轉右往懷寧路駛離；再於當日下午4時4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沿凱達格蘭大道東往西方向行駛近重慶南路口前，明知警員殷育澤、余睿嵐、宋昱緯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駕駛巡邏車示意其停車受檢，惟其仍不配合，見綠燈亮起，加速以最高時速46公里/小時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3個（均未受損害），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上開警員依法執行職務。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於上開時地，經警攔查3次均不配合，最後撞到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2

		證人即憲兵中士顏家笙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證人顏家笙在總統府左側出入口站崗，見被告駕駛本案車輛在總統府周圍繞行，遭警攔停惟其不配合，最後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3

		證人廖人廣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佐證被告係本案車輛車主之事實。



		5

		職務報告、監視器影像檔暨擷圖、本案車輛歷程圖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6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6日函

		佐證本案車輛發生撞擊前5秒內之最高車速為時速46公里/小時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罪嫌。又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請審酌被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警員施以強暴行為，顯見其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有高度敵對意識，蔑視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請予以從重量刑。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嫌，然查，本件被告駕車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並未造成毀損，且鋼質花臺亦非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之「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且被告所為及用意，在於駕駛本案車輛表達其訴求，且於駕駛過程中，皆有依照交通號誌行駛，未見有何蛇行、逆向行駛、闖紅燈、爭道行駛、或其他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駕駛行為，故不足認被告之所為已構成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惟上開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王　鼎　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26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杜家懿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256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2

995號），經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杜家懿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

確定後參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杜家懿於本院準備

    程序之自白（見審訴字卷第30頁）」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民國111年開始有身心狀況泛焦慮症，並於同年11月2

    0日至30日因非特定的思覺失調，於新北市雙和醫院強制住

    院治療，同年12月6日後持續因非物質或已知生理狀況引起

    的非特定精神病以每月1次回診頻率，迄至113年5月13日止

    ，後於同年6月20日至精神科取藥，案發後數日即113年7月4

    日至8月22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醫院住院療養，並經診

    斷為思覺失調症，有被告健保快易通系統就醫紀錄詳細資料

    、雙和醫院護理紀錄單、雙和醫院門診藥局取藥紀錄及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可佐，堪認被告於本

    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因長期精神病症發作且於該段期間未能

    控制而有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顯著減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前開犯行，依刑法第19條

    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員警執法之公權力

    ，恣意駕車以強暴手段妨害公務執行，破壞國家法紀執行之

    尊嚴，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尊嚴造成負面影響

    ，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併

    參酌本案幸未造成警員受傷，被告準備程序時自陳大專畢業

    之智識程度、已婚無子女、目前在家休養、由配偶照顧、患

    有思覺失調症、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中、已經法院家事庭裁定

    輔助宣告、現定期回診打針及每日服藥等生活狀況，暨被告

    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被

    前案紀錄表可參（見審簡字卷第7至8頁），且於本院坦承犯

    行，業如前述，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

    之宣告，自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

    復為使被告日後戒慎其行，深自惕勵，從中記取教訓，乃依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3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以資警惕。至被告倘

    違反前揭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

    ，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依法

    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判決書據上論

    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賴鵬年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意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

　　被　　　告　Ａ０２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嗣經解除委任）

　　　　　　　　蔡尚謙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了表達訴求，於民國113年7月1日中午12時51分許，將

    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外

    觀噴漆「國家認知作戰」「資安入侵」等字眼，即駕駛本案

    車輛持續繞行總統府外圍道路，竟基於妨害公務之接續犯意

    ，先於當日下午4時3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臺北市中正區

    博愛路與寶慶路之路口紅綠燈前停等紅燈，明知警員林政輝

    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見其在總統府周圍反覆繞行，騎

    乘警車前來攔查，惟其不配合下車攔檢，見綠燈亮起，即起

    駛加速右轉往寶慶路駛離；又於當日下午4時41分許，駕駛

    本案車輛在重慶南路接近寶慶路口前，明知警務員余承翰為

    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以明確手勢示意其將本案車輛右轉

    寶慶路並停車接受攔查，然其佯裝依指示將本案車輛緩停在

    寶慶路路邊，突然加速偏左行駛再轉右往懷寧路駛離；再於

    當日下午4時4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沿凱達格蘭大道東往西

    方向行駛近重慶南路口前，明知警員殷育澤、余睿嵐、宋昱

    緯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駕駛巡邏車示意其停車受檢，

    惟其仍不配合，見綠燈亮起，加速以最高時速46公里/小時

    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3個（均未受損害），以此強暴方式

    妨害上開警員依法執行職務。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於上開時地，經警攔查3次均不配合，最後撞到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2 證人即憲兵中士顏家笙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證人顏家笙在總統府左側出入口站崗，見被告駕駛本案車輛在總統府周圍繞行，遭警攔停惟其不配合，最後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3 證人廖人廣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佐證被告係本案車輛車主之事實。 5 職務報告、監視器影像檔暨擷圖、本案車輛歷程圖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6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6日函 佐證本案車輛發生撞擊前5秒內之最高車速為時速46公里/小時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罪嫌。又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均係於密切

    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請審酌被告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對警員施以強暴行為，顯見其對於依法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有高度敵對意識，蔑視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

    ，請予以從重量刑。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公

    共危險罪嫌，然查，本件被告駕車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

    並未造成毀損，且鋼質花臺亦非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之「

    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且被告所為

    及用意，在於駕駛本案車輛表達其訴求，且於駕駛過程中，

    皆有依照交通號誌行駛，未見有何蛇行、逆向行駛、闖紅燈

    、爭道行駛、或其他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駕駛行

    為，故不足認被告之所為已構成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

    。惟上開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有裁判上一罪

    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王　鼎　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26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杜家懿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2995號），經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杜家懿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參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杜家懿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見審訴字卷第30頁）」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民國111年開始有身心狀況泛焦慮症，並於同年11月20日至30日因非特定的思覺失調，於新北市雙和醫院強制住院治療，同年12月6日後持續因非物質或已知生理狀況引起的非特定精神病以每月1次回診頻率，迄至113年5月13日止，後於同年6月20日至精神科取藥，案發後數日即113年7月4日至8月22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醫院住院療養，並經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有被告健保快易通系統就醫紀錄詳細資料、雙和醫院護理紀錄單、雙和醫院門診藥局取藥紀錄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可佐，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因長期精神病症發作且於該段期間未能控制而有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前開犯行，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員警執法之公權力，恣意駕車以強暴手段妨害公務執行，破壞國家法紀執行之尊嚴，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尊嚴造成負面影響，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併參酌本案幸未造成警員受傷，被告準備程序時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無子女、目前在家休養、由配偶照顧、患有思覺失調症、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中、已經法院家事庭裁定輔助宣告、現定期回診打針及每日服藥等生活狀況，暨被告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被前案紀錄表可參（見審簡字卷第7至8頁），且於本院坦承犯行，業如前述，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自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復為使被告日後戒慎其行，深自惕勵，從中記取教訓，乃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以資警惕。至被告倘違反前揭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賴鵬年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意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
　　被　　　告　Ａ０２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嗣經解除委任）
　　　　　　　　蔡尚謙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了表達訴求，於民國113年7月1日中午12時51分許，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外觀噴漆「國家認知作戰」「資安入侵」等字眼，即駕駛本案車輛持續繞行總統府外圍道路，竟基於妨害公務之接續犯意，先於當日下午4時3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與寶慶路之路口紅綠燈前停等紅燈，明知警員林政輝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見其在總統府周圍反覆繞行，騎乘警車前來攔查，惟其不配合下車攔檢，見綠燈亮起，即起駛加速右轉往寶慶路駛離；又於當日下午4時41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重慶南路接近寶慶路口前，明知警務員余承翰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以明確手勢示意其將本案車輛右轉寶慶路並停車接受攔查，然其佯裝依指示將本案車輛緩停在寶慶路路邊，突然加速偏左行駛再轉右往懷寧路駛離；再於當日下午4時4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沿凱達格蘭大道東往西方向行駛近重慶南路口前，明知警員殷育澤、余睿嵐、宋昱緯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駕駛巡邏車示意其停車受檢，惟其仍不配合，見綠燈亮起，加速以最高時速46公里/小時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3個（均未受損害），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上開警員依法執行職務。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於上開時地，經警攔查3次均不配合，最後撞到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2

		證人即憲兵中士顏家笙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證人顏家笙在總統府左側出入口站崗，見被告駕駛本案車輛在總統府周圍繞行，遭警攔停惟其不配合，最後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3

		證人廖人廣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佐證被告係本案車輛車主之事實。



		5

		職務報告、監視器影像檔暨擷圖、本案車輛歷程圖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6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6日函

		佐證本案車輛發生撞擊前5秒內之最高車速為時速46公里/小時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罪嫌。又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請審酌被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警員施以強暴行為，顯見其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有高度敵對意識，蔑視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請予以從重量刑。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嫌，然查，本件被告駕車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並未造成毀損，且鋼質花臺亦非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之「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且被告所為及用意，在於駕駛本案車輛表達其訴求，且於駕駛過程中，皆有依照交通號誌行駛，未見有何蛇行、逆向行駛、闖紅燈、爭道行駛、或其他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駕駛行為，故不足認被告之所為已構成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惟上開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王　鼎　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審簡字第265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杜家懿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4年度審訴字第2995號），經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杜家懿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參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杜家懿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見審訴字卷第30頁）」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民國111年開始有身心狀況泛焦慮症，並於同年11月20日至30日因非特定的思覺失調，於新北市雙和醫院強制住院治療，同年12月6日後持續因非物質或已知生理狀況引起的非特定精神病以每月1次回診頻率，迄至113年5月13日止，後於同年6月20日至精神科取藥，案發後數日即113年7月4日至8月22日於臺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醫院住院療養，並經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有被告健保快易通系統就醫紀錄詳細資料、雙和醫院護理紀錄單、雙和醫院門診藥局取藥紀錄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診斷證明書等件可佐，堪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因長期精神病症發作且於該段期間未能控制而有心智缺陷處於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態，爰就被告所犯前開犯行，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員警執法之公權力，恣意駕車以強暴手段妨害公務執行，破壞國家法紀執行之尊嚴，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威信、尊嚴造成負面影響，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併參酌本案幸未造成警員受傷，被告準備程序時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無子女、目前在家休養、由配偶照顧、患有思覺失調症、申請身心障礙證明中、已經法院家事庭裁定輔助宣告、現定期回診打針及每日服藥等生活狀況，暨被告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儆懲。

　㈣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被前案紀錄表可參（見審簡字卷第7至8頁），且於本院坦承犯行，業如前述，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自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法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復為使被告日後戒慎其行，深自惕勵，從中記取教訓，乃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6萬元，以資警惕。至被告倘違反前揭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併予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賴鵬年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意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569號

　　被　　　告　Ａ０２　　選任辯護人　孫全平律師（嗣經解除委任）　　　　　　　　蔡尚謙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２為了表達訴求，於民國113年7月1日中午12時51分許，將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外觀噴漆「國家認知作戰」「資安入侵」等字眼，即駕駛本案車輛持續繞行總統府外圍道路，竟基於妨害公務之接續犯意，先於當日下午4時3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與寶慶路之路口紅綠燈前停等紅燈，明知警員林政輝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見其在總統府周圍反覆繞行，騎乘警車前來攔查，惟其不配合下車攔檢，見綠燈亮起，即起駛加速右轉往寶慶路駛離；又於當日下午4時41分許，駕駛本案車輛在重慶南路接近寶慶路口前，明知警務員余承翰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以明確手勢示意其將本案車輛右轉寶慶路並停車接受攔查，然其佯裝依指示將本案車輛緩停在寶慶路路邊，突然加速偏左行駛再轉右往懷寧路駛離；再於當日下午4時42分許，駕駛本案車輛沿凱達格蘭大道東往西方向行駛近重慶南路口前，明知警員殷育澤、余睿嵐、宋昱緯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駕駛巡邏車示意其停車受檢，惟其仍不配合，見綠燈亮起，加速以最高時速46公里/小時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3個（均未受損害），以此強暴方式妨害上開警員依法執行職務。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Ａ０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於上開時地，經警攔查3次均不配合，最後撞到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2 證人即憲兵中士顏家笙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證人顏家笙在總統府左側出入口站崗，見被告駕駛本案車輛在總統府周圍繞行，遭警攔停惟其不配合，最後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3 證人廖人廣於警詢之證述 證明被告駕駛本案車輛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之事實。 4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佐證被告係本案車輛車主之事實。 5 職務報告、監視器影像檔暨擷圖、本案車輛歷程圖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6 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26日函 佐證本案車輛發生撞擊前5秒內之最高車速為時速46公里/小時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3項第1款、第1項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罪嫌。又被告所為上開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先後實施，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請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另請審酌被告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警員施以強暴行為，顯見其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有高度敵對意識，蔑視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請予以從重量刑。

三、至報告意旨雖認被告之所為，另涉犯刑法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嫌，然查，本件被告駕車衝撞總統府前鋼質花臺，並未造成毀損，且鋼質花臺亦非刑法第185條第1項所指之「陸路、水路、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且被告所為及用意，在於駕駛本案車輛表達其訴求，且於駕駛過程中，皆有依照交通號誌行駛，未見有何蛇行、逆向行駛、闖紅燈、爭道行駛、或其他壅塞或損壞道路致生往來危險之駕駛行為，故不足認被告之所為已構成第185條第1項之公共危險罪。惟上開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開起訴之部分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　記　官　王　鼎　亦





